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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示范性

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的通知

各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落实《上海市中等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行动计划(2019—2022)》

（沪教委职〔2019〕26 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

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建设指导意见》（沪教委职〔2020〕16 号）

文件要求，推进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建设，现组织开展上海市中等

职业学校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，创建工作按组织申报、遴

选立项、认证验收三个阶段开展，请各学校积极按照本通知要求做好

相关工作。

一、组织申报

各学校立足自身办学定位、师生特点以及办学资源等因素，结合

虚拟仿真实训对学生职业能力养成的重要作用，系统推进示范性虚拟

仿真实训室建设。依托本校现有资源，选择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

和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专业（群）进行建设。依托高新技术，促进

信息技术与实训教学的深度融合。创新建设架构，推动开放共享，实

现实训教学流程再造，明确重点建设项目，找准创建工作的突破点，

制定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建设发展规划。

鼓励学校多元主体共建，申报学校需完善《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

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规划》（附件），于 2020 年 6 月 30

日前将学校创建工作规划（附件）纸质文本 5 份以及上述材料的 Word



2

版和盖章扫描版（PDF 文档）提交至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

中心。

二、遴选立项

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由上海市

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中心统筹管理。装备中心将组织专家采用书

面评议、答辩评审和现场调研等方式对各学校提交的《上海市中等职

业学校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规划》进行综合评定，择优遴

选 10个具有示范、引领作用的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项目进行立项。

立项项目另行公示。

立项项目所在学校要依照规划有序开展建设工作，装备中心组织

专家团队，通过开展到校指导、学习交流、专题研讨等活动，对各校

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给予指导与支持。各学校主管单位要

结合上海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要求和学校发展需要，做好示范性虚拟

仿真实训室建设指导工作。

三、认证验收

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的建设周期为 2 年。

在学校创建的基础上，由市教委组织专家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

建设的全面认证验收。对认证验收通过的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由上

海市教育委员会进行授牌。



注重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的示范引领作用,对示范性虚拟仿真

实训室的建设成果加大辐射效应,对先进经验和实训教学成效进行宣

传推广。

各项目学校是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的责任主体,要统

筹管理团队、专任教师、技术人员等形成合力,明确各自职责,健全

管理机制,做好项目推进的资料积累和过程管理。
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系人: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各中心 潘波 黄显兵

耳芡系 辟L诉步: 55580291  65111272

联系地址:上海市虹口区三门路 681号 308办公室

电子邮箱∷

附件: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规划

上海市教 各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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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

创建工作规划

申报学校： （公章）

通讯地址：

联 系 人：

电 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编制

2020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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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名称

学校

负责人

姓名

联系人

姓名

职务 职务

电话/手机 电话/手机

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

建设周期 年 月至 年 月

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建设基础：

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主要内容：（简述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建设目标、

建设思路、建设内容、特色创新、实施计划、保障机制等）

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资源和教学项目建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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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拟仿真实训管理和共享平台建设：

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和管理队伍建设：

拟投入经费及经费使用计划：

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室创建工作特色和创新点（多元共建、多渠道筹备资金等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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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主管单

位意见

市级专家组

评审意见

组长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上海市教育

委员会审核

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